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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時補助以五萬元為限，超出則請經銷商自行處理；補助金於財政部每年二十七億元回

饋金補助，投注機相關設備維修亦由回饋金額支付。 

五、此外，建議除夕當日不開獎，讓台彩公司員工及彩券經銷業者在除夕可與家人團聚，落實

照顧弱勢的美意。爰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八十一）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教師評鑑從 2005 年底納入大學法至

今未滿八年，部分學校的教師評鑑辦法卻已修改增加超過八

次以上，評鑑項目多達百項，讓大學教師苦不堪言；建請教

育部透過校務評鑑機制督導，提升高等教育彈性自主精神，

不讓教師評鑑淪為逼退老師的工具，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

詢。 
 

說明： 

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日前針對全國 109 所私立大專校院進行調查，抽出 28 所私立大學、

53 所技專校院，了解教師評鑑規定。調查發現，有的學校將學生就業狀況與證照張數納入

評鑑指標，還有將學生退學率、招生率納入評鑑指標，或是將教學細節和論文數目都納入

評鑑。 

二、高教工會指出，這些私校的評鑑制度已改變教師的勞動條件，而校方更祭出減薪、取消獎

金、不能提升等，甚至解聘等懲罰機制，讓教師評鑑失去「提升教師能力」的原意，反而

成為學校逼退老師的手段；教師為了生存只能拚評鑑分數，學生的受教權無法受到保障。 

三、此外，為了爭奪學生人數，學校透過評鑑要求教師必須負起招生責任，甚至出現以扣薪作

為懲罰的「招生責任書」，讓教師成為業務員，四處到高中職宣傳招生。私校人力精簡，

大學教師也時常被迫成為行政人員。另外，連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率與考取證照張數，也轉

嫁到教師身上。 

四、且私立大學經費不足，迫使大學教師四處承接研究案、產學合作案，爭取不到足夠計畫案

的教授，只好掏腰包捐錢給校方換取點數。部分學校還強制每年必須有 2%到 5%的教師被

評為不通過，在高教校園中製造人際互相猜忌的負面教育示範。 

五、教師評鑑屬於大學自主的一部分，最初目的用來檢視教師在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上的

表現，把這四個項目以外的任務加諸於評鑑中，並不妥當。是綜上所述，建請教育部透過

校務評鑑機制督導，提升高等教育彈性自主精神，不讓教師評鑑淪為逼退老師的工具。爰

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八十二）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毒澱粉事件重創台灣小吃產業，引

發民眾恐慌，凸顯出政府對於加工食品、對食品添加業未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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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管制；建請政府建立「加工食品」生產履歷，從源頭管控

，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繼「塑化劑」後，台灣再度爆發「順丁烯二酸」毒澱粉事件，因同樣是把危害人體的工業

毒原料，添加在民生食品中，危害層面遠勝於塑化劑。台灣相當自豪、吸引眾多觀光客來

台的炸雞牌、珍珠粉圓、芋圓、肉圓與豆花等美食幾乎都淪陷，引發民眾恐慌，也毀了台

灣「美食天堂」美譽。 

二、從國內餐飲業接連遭三聚氫胺、塑化劑與「順丁烯二酸」毒澱粉的危害，再度凸顯出政府

對於「加工食品」，應比照藥物從源頭就建立資訊化的「流向管理」，逐漸建立「食品履

歷」制度，才能輔導產業升級。 

三、由於台灣的外食文化相當盛行，但先是三聚氫胺、塑化劑普遍危害飲料業，如今又有「順

丁烯二酸」毒害各類聞名國際美食小吃，若衛生署只是以動員龐大人力稽查或提高罰則，

只能亡羊補牢，唯恐下一個「毒化工業添加物」危害人體的事件將會再層出不窮。 

四、是綜上所述，應記取三聚氫胺與塑化劑風暴教訓，對食品添加業加以管制。建請政府建立

「加工食品」生產履歷，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爰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八十三）本院陳委員唐山，為政府認定西藏人士均為大陸人士，然旅

居他國之西藏人士無法出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籍證明，致

申請來台受阻，爰建請政府體恤西藏受壓迫之事實，不應強

制旅居他國之西藏人以大陸人士身分申請來台，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本辦公室頃接陳情，獲悉旅居瑞士之西藏人士申請來台簽證受阻，經查渠曾獲准來台，訪

台期間並無任何違反我國法令之行為，今年擬再來台卻遭遇阻礙。經詢外交部獲復，西藏

人士屬大陸地區人民，其入境問題屬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下稱移民署）管轄，次詢移民

署獲告，凡持第三國護照或旅行文件者，係外交部主政之權責。從而，原本單純之簽證問

題，卻因主管機關執掌不明轉趨複雜，馴至淪為無從處理之棘手難題。 

二、他國人民能否入國，固然是主權國家之自主行為，惟行政行為仍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

之拘束，《外國護照簽證條例》列舉得拒發簽證之情形，即係核發與否之判准。而今，擁

有瑞士永久居留權及正當工作之西藏人士持瑞士政府核發之旅行文件申請來台簽證，卻因

主管機關權限歸屬之疑義而遭延宕，凡此消極無為之現象，似非現代政府之所當為，亟應

改正。 


